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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6-37 

H股证券代码：998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6年6月28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有关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以现场会

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

会董事10名，其中委托出席董事1名，陈丽华独立董事因事委托何操独立董事代

为出席并表决。常振明董事长主持会议。本行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根据表决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庆萍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

的议案》 

李庆萍执行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

表决票数为9票。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常振明先生因其工作安排需要，提出辞去本行董事长职务，请董事会按程序

办理。为确保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

定，董事会选举李庆萍女士为执行董事长，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

“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正式就任；在其就任前，常振明先生继续

履行本行董事长职权。 

李庆萍女士简历见附件1。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孙德顺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孙德顺执行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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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票数为9票。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因工作安排需要，李庆萍女士将不再担任本行行长。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孙

德顺先生为本行行长，自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正式就任；在其就任

前，李庆萍女士继续履行本行行长职权。孙德顺先生所任本行常务副行长职务至

其行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之日止。 

孙德顺先生简历见附件2。 

本行独立董事关于该项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函见附件3。 

    三、审议通过《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常振明、朱小黄、李庆萍、孙德顺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6票。 

表决结果： 赞成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随着本行业务协同工作的深入推进，各业务条线、分行对于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关联交易业务需求不断增加。本行关联

授信资产质量良好，风险分类均为正常类。为在合规的基础上推动业务发展，本

次提请董事会审议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合计68.8亿元人民币。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68.8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本

议案通过后，本行与中信集团关联方的关联授信额度增至折合468.23亿元人民币，

仍控制在2016年度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上限之内。 

本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见附件4。 

本行独立董事关于该项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函见附件5。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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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李庆萍女士简历 

李庆萍女士自2014年3月起任本行非执行董事，2014年5月起任本行党委书记，

2014年7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行长。李女士同时担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集团”）执行董事，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股份”）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执委会委员，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中

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此前，李女士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任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兼中信股份副总经

理、党委委员；2009年5月至2013年9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零售业务总监兼个人金融

部总经理；2009年1月至2009年5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零售业务总监兼个人业务部总

经理、个人信贷业务部总经理；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1984年8月至2007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干部、副

处长、处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李女士拥有三十多年的中国银行业从业经验。李女士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

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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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孙德顺先生简历 

孙德顺先生自2011年10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2011年12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2014年3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2014年5月起任本行常务副行长。孙先生同时担任

中信银行（国际）董事长。 

此前，孙先生于2010年1月至2011年10月任交通银行北京管理部副总裁兼交

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05年12月至2009年12月任交通银行北京市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1984年5月至2005年11月在中国工商银行海淀区办事处、

海淀区支行、北京分行、数据中心（北京）等单位工作，期间，1995年12月至2005

年11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1999年1月至2004年4月曾兼

任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总经理；1981年4月至1984年5月就职于中国人

民银行。 

孙先生拥有三十多年的中国银行业从业经验。孙先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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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函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的独立董事，现就李庆萍女士不

再担任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行长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中信银行董事会关于李庆萍女士因工作安排需要不再担任中信银行行

长及聘任孙德顺先生为中信银行行长的相关决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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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项下授信交

易所涉及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江阴利港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利港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中信集团通过中国中信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控股两家子公司（新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和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所控制的下属企业，其中中信集团间接控股71.35%，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等参股28.65%。公司注册地址为江阴市临港街道西利路235号，法定代表人为李

亚军，注册资本25.19亿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力生产及供售电，主要分电力、

煤炭、船运等三大业务板块。截至2015年末，公司资产总计117.14亿元，营业总

收入75.56亿元，净利润11.55亿元。 

    2.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参股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注册地址为沈北新区建设路38

号，法定代表人为林守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煤炭批发经营、煤矸石销售等。截

至2016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165亿元，营业收入13.8亿元，净利润0.15亿元。 

    3.深圳市云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

联社区龙城南路2号9楼901，法定代表人为张晓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兴办

实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是专为开发深圳市龙岗区南约积谷田社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的项目公司，截至2016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14.74亿元，由于公司房地产

项目正在建设，尚未达到预售条件，净利润-0.02亿元。 

    4.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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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低层栋B座2层，法定代表人张云亭，注册资本10亿元。

公司两大股东分别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股80%）和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持

股20%）。公司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等。

截至2015年末公司资产总计309.52亿元，营业收入5.37亿元，净利润3.74亿元。 

    5.苏州木渎中新置地有限公司 

    苏州木渎中新置地有限公司是由苏州中信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5%的子公司，

股东苏州中信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信地产。公司注册地址为苏州市吴

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999号3幢B210室，法定代表人为郭启志。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及商业运营等。截至2015年末，公司总资产5.70亿元，

由于公司房地产项目正在建设，尚未达到预售条件，暂无营业收入和利润。 

    6.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参股比例为

20.95%。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士林。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通信、能源、房地产、文化、体育、旅游、广告项目的投资，

投资咨询，资产受托管理，资产重组策划，物业管理，组织文化、体育交流，承

办国内展览及展销会、学术报告会、技术交流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房屋的

租赁，钟表的销售与维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企业财务和经营管

理咨询，销售黄金、白银制品等。截至2015年末，公司总资产1579.80亿元，营

业收入935.27亿元，净利润8.98亿元。 

    7．泰融金新（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泰融金新（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的项

目公司，公司于2015年11月注册成立，主要股东是泰融汉新（天津）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公司注册地址为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634-1号新世界中心（办公）6

层办公A室606号，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投资、自有房

屋租赁、室内装饰设计与施工等。截至2016年5月末，公司总资产9.18亿元，总

负债9.17亿元，由于经营项目租金正在收取中，净利润-0.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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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锦州钛业有限公司 

    锦州钛业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76.37%股权的子公司，实际

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合金里59

号，法定代表人为齐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四氯化钛、盐酸、次氯酸钠、液氧、

液氩、无机卤化物、氧化物及钛产品研制、生产、销售，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相

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

相关技术进口业务。截至2015年末，公司总资产16.54亿元，营业收入5.15亿元，

净利润0.2亿元。 

    9．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2008年5月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

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绵阳，法定代表人为田宇。

2011年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18亿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发起设立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及投资管理咨

询，股权投资及对外投资，企业管理。截至2015年末，公司总资产65.64亿元，

营业收入22.95亿元，净利润13.04亿元。 

    10．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

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法定代表人

为常振明。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和管理金融业（涉及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

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类企业及相关

产业），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涉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矿产、林木等资源

开发和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信息产业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基础

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商贸服务及其他产业中的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

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

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咨询服务），向境内外子公司发放股东

贷款，资本运营等业务。截至2016年3月末，公司总资产58315.43亿元，实现营

业收入585.74亿元，净利润116.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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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拟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提供额度为68.8亿元人民币的关联授信。纳

入2016年度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上限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的

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

见： 

一、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有利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

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

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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